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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 西 省 教 育 厅 文 件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陕教〔2017〕415号 
    

 

 

关于规范省属高校教学科研人员对外交流合作

出国（境）经费预算和支出的通知 

 

省属各普通高等院校： 

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转发中央组

织部、中央外办等部门<关于加强和改进教学科研人员因公临时

出国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>的通知》（厅字〔2016〕17 号）和省

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《转发省委组织部、省教育厅等部门<

关于加强和改进教学科研人员因公临时出国管理工作的指导意

见>的通知》（陕办发〔2017〕8号）有关规定，支持省属高校教

学科研人员对外开展学术交流合作，同时，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

省属高校“三公经费”的管理，根据省财政厅《关于规范科研教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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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对外交流合作出国（境）经费预算编制的通知》（陕财办预

〔2017〕118号）精神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实施区别管理 

（一）省属高校教学科研人员指省属高校直接从事教学和

科研任务的人员（含离退休返聘人员），以及在省属高校及其二

级单位中担任领导职务的专家学者。 

（二）对教学科研人员出国开展学术交流合作应与一般性

的对外工作交流区别对待。其中，学术交流合作主要包括省属高

校开展教育教学活动、科学研究、学术访问、出席重要国际学术

会议以及执行国际学术组织履职任务等。不含一般性中外校际间

的工作交流等。 

二、对经费预算管理的改革 

（一）从 2018年起，省属高校教学科研人员因公临时出国

开展学术交流合作，其经费不再纳入高校“三公”经费统计和管理

范围；其他开展学术交流合作以外的因公临时出国任务，其经费

仍应纳入“三公”经费统计范围，严格进行管理。 

（二）从编制 2018年部门综合预算起，省属高校符合教学

科研人员因公临时出国开展学术交流合作的经费支出，应单独编

列“履职专项业务费”项目，相关经费支出不再列入“因公出国（境）

费用’’ 经济分类科目，应列入“差旅费”或“会议费”经济分类科目。 

（三）省属高校应切实加强教学科研人员出国开展学术交

流合作经费的预算管理，认真执行因公临时出国经费先行审核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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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，由财务部门和人事部门、外事部门实行审批联动。 

（四）省属高校教学科研人员如需持普通护照出国开展学

术交流合作，应凭本单位有关批件、出国证件及出入境记录等，

报销与学术交流合作相关的费用。 

三、强化监督和追责 

各高校应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高度，进一步强化纪律意

识和责任意识，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，建立完善监督检查和责任

追究机制。 

（一）省属高校教学科研人员出国开展学术交流合作所执

行的任务、涉及的国家（地区）和在外日程等应按规定在校内予

以五个工作日的公示，接受监督。对未按规定公示的财务部门不

得报销相关费用，公示资料应作为报销出国费用原始附件之一。 

（二）省属高校应加强对包括对外学术交流合作在内的因

公临时出国经费的管理，按照有关规定，做好审核报批、预算管

理、绩效评估、监督检查等工作，应建立相应的交流合作成果和

经费使用绩效目标和绩效评估机制。 

（三）省级有关职能部门将加强对省属高校包括对外学术

交流合作在内的因公临时出国经费进行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。对

省属高校教学科研人员以对外学术交流合作名义变相公款出国

旅游等违规违纪行为将追究责任，并依规依纪惩处。对因经费管

理不善、滥用出国经费政策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高校，将追究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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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领导、财务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。 

四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赴港澳开展学术交流合作，参照本通知执行。 

（二）省教育厅所属其他单位出国开展学术交流合作，参

照本通知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陕西省教育厅 

2017年 11月 16日 

 

    （不予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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